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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一条  合同效力
	第二条  被保险人
	第三条  保险责任
	本保险合同所称特定事故及相应保险金给付比例如下：
	一、特定事故保险金额减半责任
	因下列原因导致身故或主险合同所列的残疾之一者，主险合同身故及残疾保险金额调整为原主险对应身故及残疾保
	二、特定事故保险金额双倍给付责任（可选）
	因下列原因导致身故或主险合同所列的残疾之一者，主险合同身故及残疾保险金额调整为原主险对应身故及残疾保
	本责任为可选责任，若未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则不调整该项特定事故意外伤害保额。

